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2023年度中医药科研专项课题
自筹经费来源证明盖章流程
（供参考）
根据《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关于下达2023年度中医药科研专项课题立项计划的通知》，重大项目和重点项目各项目单位按照不少于财政支持经费50%给予自筹配套。对资助课题的不足经费和无资助课题的所需经费均由课题单位自筹。课题单位需在《课题任务书》中提供自筹经费相关证明。
“自筹经费来源证明”请按照以下流程办理盖章：
1、准备材料：
①《关于自筹经费的说明》1式2份，申请人签字，到水塔楼1046室完成医院审批盖章。（提交科研院和财务处各1份）
②自筹经费来源证明（见附件2；若系统可以导出，以系统导出版本为准）
2.财务处综合科（望江校区行政楼228-1）：四川大学财务处审批盖章。
3.扫描并上传系统。
[bookmark: _GoBack]若自筹经费由合作单位提供，则自筹经费来源证明请合作单位加盖财务部门公章，不需要提供《关于自筹经费的说明》。

附件：关于自筹经费的说明











关于自筹配套经费的说明

校财务处、科研院：

我       （项目负责人）申报的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2023年度中医药科研专项课题现拟立项，课题名称为《          》。本课题获批专项经费       万元，自筹经费   万元，主要用于                     等支出科目。
我们承诺，所需自筹经费由课题负责人自行解决，并严格按照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相关管理办法执行。自筹经费来源为：课题组预研经费、先导经费、***横向项目结余经费（根据实际填写，并确认此资金可用于本项目配套）。
特此说明。


项目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校内二级单位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校内二级单位盖章：


日  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
